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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21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S*ST 科龙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7-007 

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「本公司」第六届董事会2007年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

已于2007 年1月15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，会议于2007 年1月26日以书面

议案的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9人，实到9人。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会议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本公司拟在2007年度内为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人民币15.66亿元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并同意

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，由董事长或授权代表代表本公司签署有关担保协议。 

二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本公司拟在2007年度内为

本公司经销商提供人民币2.67亿元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的额度内，由董事长或授权代表代表本公司签署有关担保协议。 

三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

的议案》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相关规

定，现删除本公司章程第 10.16 条中的以下内容：“公司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

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。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

70%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；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其它关联方、

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

计报表净资产的 50%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，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

具有实际承担能力。”   

经上述修订后，本公司章程第 10.16 条变为： 

“第 10.16 条 董事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，如拟处置固定资产的预期价值，与此项

处理建议前四个月内已处置了固定资产所得到的价值的总和，超过股东大会最近审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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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负债表所显示的固定资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三，则董事会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前不

得处置或者同意处置该固定资产。 

    本条所指对固定资产的处置，包括转让某些资产权益的行为，但不包括以固定资产

提供担保的行为。 

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进行的交易的有效性，不因违反本条第一款而受影响。” 

四、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： 

本公司决定于 2007 年 3 月 19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

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《关于召

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上述一至三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以特别

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07 年 1 月 31 日 


